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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1_8B_E7_A7_9F_E8_c46_79098.htm 租赁，是指在约定的期

间内，出租人将资产使用权让与承租人以获取租金的行为方

式。租赁的主要特征是转移资产的使用权，而不是转移资产

的所有权，并且这种转移是有偿的，取得使用权必须以支付

租金为代价。根据租赁的目的，与租赁资产所有权有关的风

险和报酬归属出租人或承租人的程度为依据，将其分为融资

租赁和经营租赁两类。承租人和出租人应视租赁的经济实质

对租赁进行分类。“实质重于形式”作为会计核算的一般原

则，是会计人员处理会计业务与纳税应遵须的一个重要原则

。以房屋租赁为例区别税费的种类，对出租和承租各方所涉

及的各种税费及其会计业务处理加以分析。 根据房产税的有

关规定，对拥有房屋产权的单位和个人在房产税开征范围内

出租房产，还应按租金收入以12％的税率从租计征房产税。

对以劳务或其他形式抵付房屋租金的，按当地同类房产租金

水平确定所谓房产即有屋面和围护结构（有墙或两边有柱）

，能够遮风避雨，可提供人们在其中生产、学习、工作、娱

乐、居住或储藏物资的场所。 需要明确的是，房产税的征税

范围包括城市、县城、建制镇和工矿区，不包括农村。房产

税在房产所在地缴纳。对于个人按市场价格出租的居民住房

，可暂减按4％的税率征收房产税。 计提出租房产应缴纳房

产税时的会计分录为： 借：其他业务支出（如是以从事租赁

业务为主的企业则为"主营业务成本"或管理费用 贷：应交税

金应交房产税 二、城镇土地使用税 根据城镇土地使用税的有



关规定，对在城市、县城、建制镇和工矿区范围内拥有土地

使用权的单位和个人，按其实际占用的土地面积和规定的土

地等级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对外资企业、外国企业和外籍

人员暂不征收），包括出租资产实际占用的土地。 城镇土地

使用税采用定额税率，即有幅度的差别税额。 城镇土地使用

税的纳税义务人通常包括：拥有使用权的单位和个人；实际

使用人和代管人；使用权共有的共有单位和个人。中国消费

者协会近期发布了《房屋租赁合同》示范文本，明确了对个

人房屋租赁过程中涉及的税费承担问题：租赁期间房屋和土

地的产权税由出租方依法缴纳。如果发生政府有关部门征收

本合同未列出项目但与该房屋有关的费用，也应由出租方负

担。即房屋出租方应承担房屋租赁期间的全部相关税费。此

规范尽管不在税法的范畴内，但从合同规范的角度对双方可

能涉及的税费承担问题在合同签订时即予以明确，大大避免

了事后因税费承担问题可能产生的纠纷。 计提与该租赁资产

有关的应纳土地使用税的会计分录为： 借：其他业务支出（

如是以从事租赁业务为主的企业则为“主营业务成本”或“

管理费用”。） 贷：应交税金应交土地使用税 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了营业税若干政策问题的通知》（财

税[2003]16号） 的有关规定、双方签订承包、租赁合同或协

议，将企业或企业部分资产出包、租赁，出包、出租者向承

包、承租方收取的承包费、租赁费（以下统称为“承租费”

）要按“服务业”税目征收营业税。出包方收取的承包费凡

同时符合以下三个条件的，属于企业内部分配行为，不征收

营业税： （一）承包方以出包方的名义对外经营，由出包方

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 （二）承包方的经营收支全部纳入出



包方的利润核算； （三）出包方与承包方的利益分配以出包

方的利润为基础。 当前，出租方以承租方不办理工商注册登

记和税务登记，或以联营、承包、内部分配等名义，有的甚

至以签订假合同、假协议的手段来规避此项租金收入应纳营

业税的现象较为普遍，承租方（承包方）多是以出租方（出

包方）的名义对外经营，出租方实际上承担着承租方经营过

程中本应由承租方承担的有关法律责任，一旦承租方未能如

实履行纳税义务，出租方还要承担纳税连带责任。上述二条

规定对承包收入是认定为内部分配行为，还是认定为租赁性

收入，从经济实质上给出了较为清晰的界定。未能同时符合

上述三个条件的，出租方（出包方）对此项业务收入按“服

务业”5％的税率缴纳营业税。对按政府规定价格出租的公有

住房和廉租住房暂免征收营业税；对个人按市场价格出租的

居民住房，暂按3％的税率征收营业税。 对于经营营业税应

税项目的个人，税法规定了起征点。营业额达到或超过起征

点即照章全额计算纳税，营业额低于起征点则免于征收营业

税。税法规定的起征点为按期纳税的起征点，即月营业

额200-800元。具体执行时各地一般会有明确的规定，即月租

金收入未达到当地规定的起征点的免征营业税。另外，根据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有关税收

政策问题的通知》的规定，在2003年1月1日至2005年1月31日

的优惠期限内，在符合规定的条件下，起征点可享

受1000-5000元优惠政策，具体执行时，各地有明确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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